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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關本公司之其他資料

1. 註冊成立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八日，根據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間獲豁免公

司。本公司之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九龍九龍灣啟祥道9號信和工商中心501室。本公司

已根據公司條例第十一部向香港公司註冊處申請批准註冊為一間海外公司，黃銳林先生

及唐書文女士（二人之地址均為香港大埔鹿茵山莊鹿茵徑26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於香港

接收傳票之代理。

2. 股本變動

(a) 本公司於其註冊成立日期之法定股本為100,000港元，分為1,000,000股股份。

(b) 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二日，按未繳股款方式向期初認購人配發及發行一股股

份，其後期初認購人轉讓該一股股份予 Wonder View。同日，按未繳股款方

式配發合共199,999股股份，其中99,999股予 Wonder View，100,000股予 Great

Elite。

(c) 按照本公司全體股東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一日通過之書面決議：

(i) 本公司透過增設1,999,000,000股股份，將其法定股本由100,000港元增加至

200,000,000港元；及

(ii) 董事獲授權(aa)將合共200,000股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二日配發及發行並由

Wonder View 及 Great Elite 持有之股份按面值入賬列為繳足；及(bb)以入

賬列為繳足方式分別向 Wonder View（37,000股股份）、Great Elite（51,000

股股份）、Ken Union（14,000股股份）及 Huge Treasure（作為 The Wong &

Tong Unit Trust 之受託人）（698,000股股份）配發及發行合共800,000股股

份，以作為向黃銳林先生、唐書文女士、陳志強先生、何建貞女士及 Huge

Treasure 收購共1,000股 Bauhaus Investments 每股面值1美元股份之代價。

除上述者外，自註冊成立以來，本公司之股本並無任何變動。

3. 本公司全體股東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二日通過之書面決議案

根據本公司全體股東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二日通過之書面決議案：

(a) 本公司批准及採納其新組織章程細則；



附 錄 六 法 定 及 一 般 資 料

— 261 —

(b) 待達成本售股章程「售股建議之架構」一節「售股建議之條件」分節所述相同條件

後：

(i) 批准售股建議，並授權董事根據售股建議配發及發行新股份；

(ii) 批准超額配股權，並授權董事因行使超額配股權配發及發行額外股份；及

(iii) 批准及採納購股權計劃之規則，並授權董事批授購股權以認購股份，以及

配發及發行股份；

(c) 待本公司股份溢價賬因售股建議而進賬後，董事獲授權將相當於本公司股份溢

價賬之進賬額24,500,000港元撥作資本，並將該款項撥至股本，按面值全數繳足

245,000,000股股份，以按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辦公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

司股東名冊之人士當時於本公司之股權比例（或盡量不涉及碎股），配發及發行

予彼等；

(d) 一般性無條件授權董事，以配發、發行及處理（以供股、以股代息或因行使可

能按購股權計劃或其他類似安排而授出之購股權而發行股份者除外）股份，其

面值合共不超過(i)本公司已發行及本售股章程所述將予發行之股本面值總額（不

包括根據超額配股權可能發行之股份）20%；及(ii)根據下文第(e)段授予董事之權

力而購回股份之面值總額，直至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本公司之公司

細則或任何適用法律規定本公司須舉行下屆股東週年大會期間屆滿，或本公司

股東於股東大會上通過普通決議案撤銷或更改該授權（以較早者為準）為止；及

(e) 一般性無條件授權董事行使本公司一切權力，購回面值總額不超過本公司之已

發行及本售股章程所述將予發行之股本面值總額（不包括根據超額配股權可能

發行之股份）10%之股份，直至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本公司之公司細

則或任何適用法律規定本公司須舉行下屆股東週年大會期間屆滿，或本公司股

東於股東大會上通過普通決議案撤銷或更改該授權（以較早者為準）為止。

緊隨售股建議成為無條件及如本售股章程所述發行股份後，本公司之法定股本將為

200,000,000港元，分為2,000,000,000股股份；已發行股本將為33,700,000港元，分為

337,000,000股股份，全部均為繳足或入賬列為繳足，而1,663,000,000股股份將仍為未發

行。除因超額配股權或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之購股權獲行使外，本公司目前無意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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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其任何法定但未發行股本，而未經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前，本公司不會進行可能實

際更改本公司控制權之股份發行。

4. 公司重組

為籌備股份於聯交所上市，本集團旗下各公司進行重組。重組涉及下列各項：

(a) 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九日，Bauhaus Investments 之200股每股面值1美元股份乃按
面值配發及發行，其中100股予黃銳林先生，100股予唐書文女士，以換取現
金；

(b) 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一日，Bauhaus Partners Limited 轉讓153,000股 Kai Yip (HK)
之每股面值1港元股份（佔已發行股本之51%）予 Firstcity Pacific Limited，現金
代價4,200,000港元乃根據二零零五年二月一日 Kai Yip (HK) 之資產淨值計
算；

(c)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日，Bauhaus Property Limited、Bauhaus Management
Limited、Bauhaus (Far East) Limited、NeoLux Limited、Bauhau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將更名為 Bauhaus Profits Limited）及租務公司之股東轉讓彼
等手頭上所有股份予 Bauhaus Investments，以交換配發及發行合共680股
Bauhaus Investments 之每股面值1美元股份，其中340股予黃銳林先生，340股
予唐書文女士；

(d)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日，

(i) 黃銳林先生及唐書文女士持有2股之 Bauhaus Holdings 之每股面值1港元
普通股乃轉為2股每股面值1港元之無投票權遞延股份，該等遞延股份具有
本附錄「Bauhaus Holdings 無投票權遞延股份之權利及限制」一段所述之
權利，並須受限於該段所述之限制；

(ii) 兩股 Bauhaus Holdings 之每股面值1港元普通股乃按面值配發及發行予
Bauhaus Investments 及其代名人，以換取現金；

(iii) 作為將該2股 Bauhaus Holdings 普通股轉為無投票權遞延股份之代價，
Bauhaus Investments 配發及發行合共20股 Bauhaus Investments 之每股面值
1美元股份，其中10股予黃銳林先生，10股予唐書文女士；

(e)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日，

(i) 分別由黃銳林先生持有3股及由唐書文女士持有2股之 Tough Jeans 之每
股面值1港元普通股乃轉為5股每股面值1港元之無投票權遞延股份，該等
遞延股份具有本附錄「Tough Jeans 無投票權遞延股份之權利及限制」一段
所述之權利，並須受限於該段所述之限制；

(ii) 兩股 Tough Jeans 之每股面值1港元普通股乃按面值配發及發行予
Bauhaus Investments 及其代名人，以換取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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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作為將該5股 Tough Jeans 普通股轉為無投票權遞延股份之代價，Bauhaus
Investments 配發及發行合共20股 Bauhaus Investments 之每股面值1美元股
份，其中10股予黃銳林先生，10股予唐書文女士；

(f)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日，黃銳林先生按面值轉讓於 Tough Jeans (PRC) 及
Tough Jeans (BVI) 之全部已發行股本投入予 Bauhaus Investments，以換取現
金；

(g)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日，黃銳林先生以新台幣1元作價轉讓 Tough Jeans
(Taiwan) 之全部出資額予 Bauhaus Investments (BVI) Limited；

(h)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日，黃銳林先生及唐書文女士將 Firstcity Pacific Limited
之全部已發行股本轉讓予 Bauhaus Investments。反過來 Bauhaus Investments 配
發及發行66股每股面值1美元之股份，其中33股予黃銳林先生，33股則予唐書文
女士；

(i)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日，陳志強先生及何建貞女士轉讓147,000股 Kai Yip
(HK) 之股份（佔已發行股本之49%）予 Bauhaus Investments，後者指派 Firstcity
Pacific Limited 認購股份，以交換 Bauhaus Investments 配發及發行14股 每股面
值1美元之股份，其中7股予陳志強先生，7股予何建貞女士；

(j)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日，黃銳林先生及唐書文女士分別轉讓356股及342股 每
股面值1美元之 Bauhaus Investments 股份予 Huge Treasure（為 The Wong &
Tong Unit Trust 之受託人）；及

(k)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一日，黃銳林先生、唐書文女士、陳志強先生、何建貞
女士及 Huge Treasure（作為 The Wong & Tong Unit Trust 之受託人）轉讓
Bauhaus Investments 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予本公司，而作為交換及代價，本公
司(i)將按面值入賬列為繳足，及合共200,000股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二日配發及
發行100,000股予 Wonder View 及100,000股予 Great Elite 持有之未繳股份；及
(ii)分別以入賬列為繳足方式按面值配發及發行合共800,000股股份（其中37,000股
予 Wonder View、51,000股予 Great Elite、14,000股予 Ken Union 及698,000股
予 Huge Treasure（作為 The Wong & Tong Unit Trust 之受託人））。

5. 附屬公司之股本變動

本公司擁有本售股章程附錄一所述之附屬公司。

(a)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三日，Neolux Limited 按面值配發及發行兩股每股面值1
美元之股份，一股予黃銳林先生，另一股予唐書文女士，以換取現金；

(b) 二零零四年六月七日，Wide World Development Limited 之認購人按面值轉讓
一股面值1港元之股份，即 Wide World Development Limited 之全部已發行股
本予 Neolux Limited，以換取現金；

(c) 於二零零四年七月十五日，經汕頭市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局批准，Bauhaus (PRC)

將投資額由人民幣1,000,000元增加至人民幣4,570,000元，而註冊股本則由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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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1,000,000元增加至人民幣3,500,000元。註冊股本之新增部分須於二零零五年

七月十五日為一年內注入。根據斯威會計師事務所於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三日發

出之驗資報告（斯威[2004]驗字第283號），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三十日，註冊股本

之新增部分人民幣2,500,000元已悉數注入 Bauhaus (PRC)。

(d) 二零零四年九月六日，Smartside Limited 按面值配發及發行一股面值1美元之

股份予 Bauhaus Investments，以換取現金；

(e) 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三日，Eighty Twenty Products Limited 註冊成立，Smartside

Limited 乃其一股面值1港元之股份之唯一認購人；

(f) 二零零五年二月一日，Firstcity Pacific Limited 按面值配發及發行兩股每股1美

元之股份，一股予黃銳林先生，另一股予唐書文女士，以換取現金；

(g) 二零零五年二月二日，Eighty Twenty Products Limited 註冊成立，Smartside

Limited 乃其一股面值1港元之股份之唯一認購人；及

(h) 二零零五年二月四日，包浩斯貿易（深圳）有限公司註冊成立，其全部註冊資本

均由 Tough Jeans (PRC) 注資。

除本段、「業務」一節之「歷史與發展」一段及本附錄「公司重組」一段所述外，於緊接

本售股章程刊發日期前兩年內，本公司任何附屬公司之股本並無任何變動。

6. Bauhaus Holdings 無投票權遞延股份之權利及限制

Bauhaus Holdings 股本中之無投票權遞延股份之權利及限制如下：

(a) 在收入方面，Bauhaus Holdings 就任何財政年度可釐定分派之溢利須按普通

股持有人各自所持普通股之繳足股款比例分派予彼等，而無投票權遞延股份之

持有人則不會獲派任何溢利。

(b) 在資本方面，就結束營業或在其他情況下清盤而退回資產時，Bauhaus Holdings

須將其資產之首100,000,000,000,000港元按普通股持有人各自所持普通股面值之

比例向彼等作資產分派；有關資產結餘的一半屬於及應分派予無投票權遞延股

份持有人，另一半則分派予普通股持有人，而在上述兩種情況下，均按彼等各

自所持股份面值之比例分派。

(c) 在投票權方面，在舉手投票時，各親身出席之普通股持有人（為個人）或（如為

公司）由正式授權代表代表出席者均可投一票；而在表決時，各親身出席或以

委任代表出席之普通股持有人或（如為公司）由授權代表出席者就每股所持之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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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股應各可得一票，惟無投票權遞延股份之持有人則無權獲發公司之任何股東

大會通告或出席任何股東大會或在會上投票。

7. Tough Jeans 無投票權遞延股份之權利及限制

Tough Jeans 股本中之無投票權遞延股份之權利及限制如下：

(a) 在收入方面，Tough Jeans 就任何財政年度可釐定分派之溢利須按普通股持有

人各自所持普通股之繳足股款比例分派予彼等，而無投票權遞延股份之持有人

則不會獲派任何溢利。

(b) 在資本方面，就結束營業或在其他情況下清盤而退回資產時，Tough Jeans 須

將其資產之首100,000,000,000,000港元按普通股持有人各自所持普通股面值之比

例向彼等作資產分派；有關資產結餘的一半屬於及應分派予無投票權遞延股份

持有人，另一半則分派予普通股持有人，而在上述兩種情況下，均按彼等各自

所持股份面值之比例分派。

(c) 在投票權方面，在舉手投票時，各親身出席之普通股持有人（為個人）或（如為

公司）由正式授權代表代表出席者均可投一票；而在表決時，各親身出席或以

委任代表出席之普通股持有人或（如為公司）由授權代表出席者就每股所持之普

通股應各可得一票，惟無投票權遞延股份之持有人則無權獲發公司之任何股東

大會通告或出席任何股東大會或在會上投票。

8. 本公司購回本身證券

上市規則容許以聯交所為第一上市地之公司在聯交所購回股本證券，惟須遵守若干

限制，其中最重要者概述如下：

(a) 股東批准

以聯交所為第一上市地之公司在聯交所購回證券（如屬股份，則須為繳足股本

之股份），須事先通過普通決議案，授出一般性授權或就個別交易給予特別批准。

本公司將以聯交所為第一上市地。

附註：根據本公司全體股東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二日通過之書面決議案，已給予董事一般性

無條件授權（「購回授權」），在聯交所或本公司證券可能上市，並獲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及聯交所認可之其他證券交易所，購回總面值最多達本公司之已發行及本售股章

程所述將予發行股本面值總額（不包括根據超額配股權可能發行之股份）10%之股份。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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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於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本公司須根據其細則或開曼群島法律舉行下屆股

東週年大會之期限屆滿當日，或本公司股東通過普通決議案撤銷或修訂董事之授權（以最

早者為準）時到期。

(b) 購回之原因

董事相信，董事獲股東給予一般性授權，使本公司可於市場上購回股份，乃符

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最佳利益。該等購回（視乎當時市場狀況及集資安排而進行）可

能會增加本公司之淨值及其資產淨值及／或其每股盈利。當董事相信購回股份將有

利於本公司及其股東時，方會購回股份。

(c) 購回之資金

在購回證券時，本公司只可動用根據其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上市規則及

開曼群島法例可合法作此用途之資金。

根據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最近期經審核財務報表之編製

日期）之財務狀況，董事認為，倘於建議購回期限內全面進行購回建議，將不會對

本公司之營運資金狀況及資本負債水平狀況構成重大不利影響。然而，在行使購回

授權時對董事不時認為適合於本集團之營運資金需求或資本負債水平構成重大不利

影響之情況下，董事當不建議行使購回授權。

(d) 一般資料

概無董事或彼等之聯繫人士（經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現有意向本公

司或其附屬公司出售股份。

董事已向聯交所承諾，在適用之情況下，彼等將根據上市規則及適用之開曼群

島法律行使購回授權。

概無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已知會本公司，表示其現有意於購回授權一旦

獲行使時向本公司出售股份或承諾不會作出此舉。

倘因購回證券而使股東佔本公司之投票權益百分比增加，則根據香港公司收購

及合併守則，該增加將被視為一宗收購。因此，一名股東或一組行動一致之股東會

取得或鞏固本公司之控制權，並可能須根據香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第26條提出強

制性收購建議，且因任何有關增加而應用有關條文。就董事所知，行使購回授權後

並不會涉及香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之任何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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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股本

根據緊隨售股建議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337,000,000股已發行股份計算，全面行

使本附錄內「本公司全體股東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二日通過之書面決議案」一段所

述之購回授權，會導致本公司於該購回授權（如本附錄內「本公司全體股東於二零零

五年四月二十二日通過之書面決議案」一段之(e)分段所述）屆滿或終止當日前之期間

內購回33,700,000股股份。

B. 有關業務之其他資料

1. 重大合約概要

本集團成員公司已於緊接本售股章程刊發日期前兩年內，訂立下列屬於或可能屬於

重大之合約（並非於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之合約）：

(a)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一日，(i) Huge Treasure Investments Limited（作為 The

Wong & Tong Unit Trust 之受託人）、唐書文、黃銳林、陳志強及何建貞；(ii)

李玉明及楊逸衡；及(iii)本公司訂立一項買賣協議，據此，Huge Treasure

Investments Limited（作為 The Wong & Tong Unit Trust 之受託人）、唐書文、

黃銳林、陳志強及何建貞已同意向本公司轉讓 Bauhaus Investments (BVI)

Limited 之全部已發行股本，而作為交換，本公司則：

(i) 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二日將200,000股未繳股款股份按面值（入賬列為繳足）

以零代價配發及發行，其中100,000股予 Wonder View Limited 另100,000

股予Great Elite Corporation；及

(ii) 以入賬列為繳足方式配發及發行合共800,000股股份，其中37,000股予

Wonder View Limited、51,000股予 Great Elite Corporation、14,000股予

Ken Union Limited 及698,000股予　Huge Treasure（作為 The Wong &

Tong Unit Trust 之受託人）；

(b)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八日，Huge Treasure Investments Limited（作為 The

Wong & Tong Unit Trust 之受託人）、Great Elite Corporation、Wonder View

Limited、Ken Union Limited、黃銳林、唐書文、陳志強及何建貞向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訂立一項彌償保證契據，即載有有關（其中包括）本附錄「遺產稅及

稅項及其他彌償保證」一段所述香港遺產稅之彌償保證之彌償保證契據；及

(c) 包銷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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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知識產權

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本集團有下列已註冊商標／服務標誌：

類號 註冊期／

商標／服務標誌 註冊地點 （附註1及2） 註冊號碼 註冊日期

1.* 香港 18 (A部） 01178 of 1999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至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2.* 香港 25（A部） 01177 of 1999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至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3.** HARDCORE 香港 18（普通） 06781 (A－B) of 1995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九日至

hardcore 　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九日

4.** 香港 18（普通） B05312 (A－B) of 1996 一九九四年二月一日至

　二零一五年二月一日

5.** 香港 25（普通） B09225 (A－B) of 1995 一九九四年二月一日至

　二零一五年二月一日

6.** 香港 18(A部） 07643 (A－B) of 1998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九日至

　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九日

7.** 香港 25(A部） 07642 (A－B) of 1998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九日至

　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九日

8.** 香港 35（A部） 11169 (A－B) of 1999 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五日至

　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五日

9. 香港 18（B部） B05575 (A－E) of 2000 一九九九年八月五日至

　二零零六年八月五日

10. 香港 25（B部） B05576 (A－E) of 2000 一九九九年八月五日至

　二零零六年八月五日

11.* 香港 18（B部） B16867 (A－B) of 2000 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至

　二零零六年十月五日

12.* 香港 25（B部） B16868 (A－B) of 2000 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至

　二零零六年十月五日

13.* 香港 14（A部） 03640 of 2001 二零零零年九月十二日至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二日

14.* 香港 18（B部） B15467 of 2002 二零零零年十月四日至

　二零零七年十月四日

15.* 香港 25（B部） B15468 of 2002 二零零零年十月四日至

　二零零七年十月四日

16. 香港 18（B部） B13731 of 2003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至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17. 香港 25（B部） B13732 of 2003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至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18. 香港 35（B部） B15231 of 2003 二零零三年三月五日至

　二零一零年三月五日

19. 香港 18（A部） 13671 of 2003 二零零零年十月五日至

　二零零七年十月五日

20. 香港 25（A部） 13672 of 2003 二零零零年十月五日至

　二零零七年十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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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號 註冊期／

商標／服務標誌 註冊地點 （附註1及2） 註冊號碼 註冊日期

21. 香港 18（A部） 02539 of 2004 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二日至

　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二日

22. 香港 25（B部） B02540 of 2004 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二日至

　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二日

23. 香港 35 300316566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日至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日

24. 香港 18 & 25 300143711 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六日至

（普通） 　二零一四年一月十六日

25. 香港 35（A部） 07030 of 2004 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五日至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五日

26.* 香港 18（A部） 05819(A－C) of 2001 二零零零年九月十二日至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二日

27.* 香港 25（A部） 05820 (A－C) of 2001 二零零零年九月十二日至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二日

28. 香港 25 & 35 300282186 二零零四年九月八日至

　二零一四年九月八日

29. 香港 18, 25 & 35 300288685 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日至

　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日

30.** 中國 18 909035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七日至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六日

31.** 中國 18 1313055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四日至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三日

32.** 中國 25 1323256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四日至

　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三日

33.** 中國 35 1344858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至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34.** 中國 18 1652666 二零零一年年十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日

35.** 中國 25 2019355 二零零四年七月十四日至

　二零一四年七月十三日

36.** 中國 35 1715526 二零零二年二月十四日至

　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三日

37.** 中國 18 909030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七日至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六日

38.** 中國 25 917430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39.** 中國 14 1923366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40.** 中國 18 1928229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41.** 中國 25 1937137 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四日至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三日

42.** 中國 18 2002836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四日至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43.** 中國 25 2001247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44.** 中國 35 2001969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45. 中國 14 3235418 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日

46. 中國 18 3235419 二零零四年二月七日至

　二零一四年二月六日

47. 中國 25 3235420 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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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號 註冊期／

商標／服務標誌 註冊地點 （附註1及2） 註冊號碼 註冊日期

48.** 中國 18 3331706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49.** 中國 25 3331707 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日

50.** 中國 35 3499854 二零零四年十月七日至

　二零一四年十月六日

51. 澳洲 18, 25 933830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至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日

52. 澳洲 18, 25, 35 946517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二日至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一日

53. 丹麥 18, 25 VR 2003 00838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日至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日

54.** 歐盟 18 001648344 二零零零年五月十日至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日

55. 歐盟 18 002968253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至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56. 歐盟 14, 18 & 25 003021250 二零零四年七月十三日至

　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57.** 法國 18, 25 98 731 660 一九九八年五月七日至

　二零零八年五月七日

58. 法國 18, 25 033207432 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至

　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59. 冰島 18, 25 183/2003 二零零三年二月四日至

　二零一三年二月四日

60. 冰島 18, 25 184/2003 二零零三年二月四日至

　二零一三年二月四日

61. 冰島 35 363/2003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日至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62. 日本 18, 25 4707118 二零零二年十月一日

63. 澳門 18 N/010593 二零零三年三月五日至

　二零一零年三月五日

64. 澳門 25 N/010594 二零零三年三月五日至

　二零一零年三月五日

65. 澳門 18 N/011262 二零零三年九月九日至

　二零一零年九月九日

66. 澳門 25 N/011263 二零零三年七月九日至

　二零一零年七月九日

67. 澳門 35 N/011264 二零零三年七月九日至

　二零一零年七月九日

68. 新西蘭 18（A部） 668403 二零零三年五月十二日

69. 新西蘭 25（A部） 668404 二零零三年五月十二日

70. 新西蘭 18（A部） 675186 二零零四年一月五日

71. 新西蘭 25（A部） 675187 二零零四年一月五日

72. 新西蘭 35（A部） 675188 二零零四年一月五日

73. 挪威 18, 25 223595 二零零四年七月二日至

　二零一四年七月二日

74. 挪威 18, 25 223594 二零零四年七月二日至

　二零一四年七月二日

75. 挪威 35 221151 二零零三年十月九日至

　二零一三年十月九日

76. 俄羅斯 18, 25, 35 267668 二零零三年四月七日至

　二零一三年四月七日

77. 新加坡 18 T02/18116C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78. 新加坡 25 T02/18117A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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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號 註冊期／

商標／服務標誌 註冊地點 （附註1及2） 註冊號碼 註冊日期

79. 新加坡 35 T03/05029A 二零零三年四月十日至

　二零一三年四月九日

80. 新加坡 18 T03/05026G 二零零三年四月十日至

　二零一三年四月九日

81. 新加坡 25 T03/05027E 二零零三年四月十日至

　二零一三年四月九日

82. 新加坡 35 T03/05028C 二零零三年四月十日至

　二零一三年四月九日

83. 新加坡 14 T03/05030E 二零零三年四月十日至

　二零一三年四月九日

84. 南韓 18, 25 576372 二零零四年三月五日

85. 南韓 35 0104336 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一日

86. 瑞士 18, 25 509583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87. 瑞士 18, 25, 35 510262 二零零三年五月十三日

88**. 台灣 18 00869947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至

　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89**. 台灣 35 00113427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六日至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五日

90. 台灣 25 00715740 一九九六年五月一日至

　二零零六月四月三十日

91. 台灣 18 00720443 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至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92. 台灣 18 00720434 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至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93. 台灣 14 01002232 二零零二年六月十六日至

　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五日

94. 台灣 18 01033765 二零零三年二月十六日至

　二零一三年二月十五日

95. 台灣 25 01034009 二零零三年二月十六日至

　二零一三年二月十五日

96. 台灣 25 01061860 二零零三年十月十六日至

　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五日

97. 台灣 35 00168899 二零零二年九月一日至

　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98. 台灣 18 01023404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至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99. 台灣 25 01058608 二零零三年九月十六日至

　二零一三年二月十五日

100. 台灣 18 01058179 二零零三年九月十六日至

　二零一三年二月十五日

101. 台灣 35 00192899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一日至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102. 台灣 18 01058179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一日至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103. 台灣 25 01070816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一日至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104. 芬蘭 16, 18及25 229600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三日至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三日

105. 美國 18及25 2894356 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九日至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八日

106. 美國 35 2880889 二零零四年九月七日至

　二零一四年九月六日

107. 美國 18及25 2932522 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五日至

　二零一五年三月十四日

108. 美國 18及25 2842638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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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號 註冊期／

商標／服務標誌 註冊地點 （附註1及2） 註冊號碼 註冊日期

109. 加拿大 18, 25及35 TMA629317 二零零五年一月四日至

　二零二零年一月三日

110. 加拿大 18及25 TMA618988 二零零四年九月九日至

　二零一九年九月八日

111. 加拿大 18, 25 TMA620738 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七日至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112. 捷克共和國 18, 25 及 35 260366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至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113. 匈牙利 18, 25 及 35 179702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至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114. 瑞典 18及25 363793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七日至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六日

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本集團申請註冊下列商標／服務標誌，惟尚未獲授註冊：

類號

商標／服務標誌 註冊地點 （附註1及2） 申請號碼 申請日期

1.** 中國 18 3466824 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2.** 中國 25 3466825 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3.** 中國 35 4402900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七日

4. 加拿大 35 1238958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5. 歐盟 14, 18及25 002733509 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二日

6. 歐盟 14, 18及25 002875060 二零零二年十月一日

7. 歐盟 35 003089679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日

8. 歐盟 3, 9及35 004239927 二零零五年一月十四日

9. 歐盟 18及25 003672698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九日

10. 歐盟 25及35 004146213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11. 日本 18及35 2004-110771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日

12. 馬來西亞 18（A部） 2003-03990 二零零三年四月七日

13. 馬來西亞 25（A部） 2003-03991 二零零三年四月七日

14. 馬來西亞 35（A部） 2003-03992 二零零三年四月七日

15. 菲律賓 18, 25及35 4-2003-0002464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七日

16. 波蘭 18, 25及35 Z262735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17. 泰國 18 505350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18. 泰國 18 513661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七日

19. 美國 18及25 76/459930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20. 美國 18, 25及35 76/614051 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

21. 歐盟 18, 25及35 004050373 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22. 日本 18, 25及35 2004-090302 二零零四年十月一日

23. 南韓 18, 25及35 2004-3438 二零零四年十月四日

24. 台灣 18, 25及35 093045219 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

25. 泰國 18, 25及35 568413-568415 二零零四年十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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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號

商標／服務標誌 註冊地點 （附註1及2） 申請號碼 申請日期

26. 阿聯酋 18 62148 二零零四年七月十日

27. 阿聯酋 25 62149 二零零四年七月十日

28. 沙特阿拉伯 18 90305 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五日

29. 沙特阿拉伯 25 90306 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五日

30. 土耳其 18及25 2004/11849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31. 土耳其 18及25 2004/11848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32. 澳洲 35 1033091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七日

33. 俄羅斯 18, 25及35 2004729500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34. 澳門 35 N/015722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35. 印尼 18, 25及35 D00.2004-36245-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日

36606

D00.2004-36246-

36607

D00.2004-36247-

36608

36. 台灣 35 093055724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37. 美國 35 76622643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一日

38. 阿聯酋 35 65345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39. LIBRE! 中國 25 428455 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40. LIBRE! 中國 35 428454 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41. 中國 18 4295484 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

42. 中國 25 4295485 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

43. 中國 35 4295486 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

44. 台灣 18及25 093026630 二零零四年六月九日

45. 美國 18及25 76/413050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46. 馬來西亞 18 2003/08755 二零零三年七月十六日

47. 馬來西亞 25 2003/08754 二零零三年七月十六日

48. 馬來西亞 35 2003/08753 二零零三年七月十六日

49. 南非 18 2004/00876 二零零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50. 南非 25 2004/00877 二零零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51. 南非 18 2004/00874 二零零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52. 南非 25 2004/00875 二零零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根據本集團及其日本分銷商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三日訂立之協議，雙方同意以等額方

式擁有以下已註冊商標／服務標誌：

商標／服務標誌 註冊地點 類號 註冊號碼 註冊日期

1. 日本 18 4473168 二零零一年五月十一日

2. 日本 18 4628527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六日

3. 日本 18 4496633 二零零一年八月三日

附註：

1. 類別14：鐘、錶、鐘錶和計時儀器，有關部件及嵌件；珠寶、服裝珠寶、寶石、貴重金屬及其合

金，以及貴重金屬製品或鍍有貴重金屬的物品；均納入類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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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18：皮革及人造皮革，以及不屬別類的皮革及人造皮革製品；動物皮、獸皮；手袋、旅行

袋、行李、行李箱、箱子、購物袋、背囊、錢包、皮夾、公文袋、斜背包、卡片夾、肩背包、

提包、運動袋；雨傘、陽傘及手杖；鞭、馬具和鞍具；均納入類別18。

類別25：衣服、衣服用腰帶、鞋、帽；腰帶、手套、圍巾、腕帶及頭帶；均納入類別25。

類別35：分銷及零售服裝、鞋、帽、腰帶、袋子、箱子、背囊、腰包、臀包、手袋、皮夾、錢

包、雨傘、皮革製品、手錶、服裝珠寶及髮飾；廣告、直接郵件廣告、為宣傳展示產品；派發

禮物及樣本、出入口代理、公關代理服務、店舖櫥窗佈置、編排及進行業務展覽；均納入類別

35。

類別42：分銷及零售服裝、鞋、帽；分銷及零售腰帶；分銷及零售袋子、手袋、錢包、皮夾；分

銷及零售鎖匙盒；分銷及零售卡片盒；分銷及零售公文袋；分銷及零售行李箱及箱子；分銷及

零售背囊及背包；分銷及零售腰包；分銷及零售臀包；分銷及零售皮革製品；分銷及零售雨傘；

分銷及零售手錶；分銷及零售服裝珠寶；分銷及零售髮飾。

2. 申請／註冊涵蓋之貨物及服務之描述可因應不同國家之商標慣例而改變。上述附註1所載貨物及

服務之描述不應視作所有國家申請／註冊涵蓋之貨物及服務之實際描述。

* 此等商標／服務標誌之註冊擁有人／申請人為唐書文女士，彼根據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之

轉讓書同意以名義代價1港元向本集團轉讓此等標誌之所有權利及權益。

** 此等商標／服務標誌之註冊擁有人／申請人為黃銳林先生，彼根據兩份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二

日之轉讓書同意以名義代價1港元向本集團轉讓此等標誌之所有權利及權益。

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本集團有下列已註冊設計：

設計 物品 註冊日期 註冊號碼 註冊地點

1.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背囊 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0111457.2 香港

　形狀或構形

2.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提包、背囊及 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0111456.0 香港

　形狀或構形 　腰包之繫物

3.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提包、背囊及 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0111455.8 香港

　形狀或構形 　行李之扣子

4.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背囊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0111625.0 香港

　形狀或構形

5.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提包、背囊及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0111624.7 香港

　形狀或構形 　行李之卡扣

6.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提包、背囊及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0211751.7 香港

　形狀或構形 　行李之孔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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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物品 註冊日期 註冊號碼 註冊地點

7.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提包、背囊及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0211752.9 香港

　形狀或構形 　行李之扣子

8.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提包、背囊及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0211753.1 香港

　形狀或構形 　衣服之鉚釘

9.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背囊 二零零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0211771.9M001 香港

　形狀或構形

10.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背囊 二零零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0211771.9M002 香港

　形狀或構形

11.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背囊 二零零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0211771.9M003 香港

　形狀或構形

12.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背囊 二零零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0211771.9M004 香港

　形狀或構形

13.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背囊 二零零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0211771.9M005 香港

　形狀或構形

14.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腰包 二零零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0211772.1 香港

　形狀或構形

15.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背囊、提包及 二零零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0211773.3 香港

　形狀或構形 　行李之繫物

16.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背囊、提包及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0211857.2 香港

　形狀或構形 　行李之鎖及

　扣部分

17.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鎖匙及小型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九日 0212012.1 香港

　形狀或構形 　工具扣

18.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斜背包 二零零四年一月七日 0410047.5M001 香港

　形狀或構形

19.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斜背包 二零零四年一月七日 0410047.5M002 香港

　形狀或構形

20.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襟章 二零零四年一月七日 0410048.7M001 香港

　形狀或構形

21.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背囊 二零零四年一月七日 0410046.3 香港

　形狀或構形

22.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袋、背囊及 二零零四年一月七日 0410049.9 香港

　形狀或構形 　衣物用拉鍊環

23.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袋、背囊、 二零零四年一月九日 0410077.8 香港

　形狀或構形 　行李及衣物）

　皮帶／肩帶扣及

　長度調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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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物品 註冊日期 註冊號碼 註冊地點

24.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皮帶、袋及衣物 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0410354.5 香港

　形狀或構形 　用肩帶扣孔

25.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袋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日 0411234.2 香港

　形狀或構形

26.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手袋、背囊及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日 0411233.0 香港

　形狀或構形 　行李扣裝置

27.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襟章 二零零四年一月七日 0410048.7M002 香港

　形狀或構形 　

28.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背囊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0212070.3 香港

　形狀或構形 　

29.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手袋、背囊及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0212071.5 香港

　形狀或構形 　行李用配飾

30.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背囊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0412855.1 香港

　形狀或構形

31.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提包、背囊及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0412854.8 香港

　形狀或構形 　行李用扣裝置

32.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袋 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三日 ZL 2004 3 中國

　形狀或構形 0001581.8

33.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背囊 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三日 ZL 2004 3 中國

　形狀或構形 0001582.2

34.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手袋、背囊及 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三日 ZL 2004 3 中國

　形狀或構形 　行李用拉鍊環 0001584.1

35.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襟章 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三日 ZL 2004 3 中國

　形狀或構形 0001585.6

36.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皮帶、袋及 二零零四年三月一日 ZL 2004 3 中國

　形狀或構形 　衣物用扣器 0004677.X

37.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襟章 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三日 ZL 2004 3 中國

　形狀或構形 0001580.3

38.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袋、背囊及 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ZL 2004 3 中國

　形狀或構形 　行李用扣器 0061469.3

39.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袋 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ZL 2004 3 中國

　形狀或構形 0061470.6

40.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皮帶用鎖裝置 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三日 ZL 2004 3 中國

　形狀或構形 　及長度調節 0001579.0

　器件

41. 表述所顯示的物品的 袋 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三日 ZL 2004 3 中國

　形狀或構形 00015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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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本集團有下列已註冊專利／實用新型：

性質 發明 授出日期 專利號碼 授出地點

短期專利 孔扣及長度調節器件 二零零四年 HK1062781 香港

　五月十四日

實用新型 孔扣及長度調節器件 二零零四年 ZL 2004 2 中國

　二月十六日 0002363.0

除上述者外，概無有本集團業務之其他商標／服務標誌、專利、其他知識產權或工

業物業權益而就本集團業務屬正常者。

C. 有關董事、管理層及員工之其他資料

1. 披露權益

(a) 除本售股章程及本附錄「重大合約概要」及「其他資料」兩段所披露者外，各董事

及本附錄「專家之同意書」一段所指之專家概無於創辦本公司中，或於本集團任

何成員公司於緊接本售股章程刊發日期前兩年內，所買賣或租賃或建議買賣或

租賃之資產中擁有直接或間接權益。

(b) 除本附錄「重大合約概要」一段所披露者外，各董事及本附錄「專家之同意書」一

段所指之專家概無於本售股章程刊發日期仍然有效且與本集團業務有重大關係

之合約或安排中擁有重大權益。

2. 服務合約詳情

各執行董事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約，由二零零五年五月一日起為期三年。根據該

等服務合約，於每次服務年期完結後，應付予各執行董事之酬金將予調整，而彼等各人

將享有酌情花紅，有關年度須支付予所有董事之花紅總額亦不得超逾5,000,000港元，各

執行董事亦將可報銷一切合理之實付費用及醫療費用、房屋福利及津貼、可使用本公司

之一輛汽車，以及就其所使用之汽車報銷其汽油及維修費用（包括保險）。根據該等合

約，每年應支付予各執行董事之初期基本酬金（不包括酌情花紅及實物利益）為4,810,000

港元。

各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初步任期由二零零五年五月一日起計為期一年。應支付予獨立

非執行董事之年度袍金現為36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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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董事酬金

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本集團向董事支付及授出酬金及實物

利益合共約3,959,000港元。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董事享有之酬金約為5,437,000港元。根據

服務合約，執行董事將有權於截至二零零六月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取酬金（包括酌情

花紅、實物利益及退休基金）約4,810,000港元。根據委任函，獨立非執行董事將可於截

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取360,000港元酬金。

4. 緊隨售股建議及資本化發行後董事於本公司股本之權益及短倉

緊隨售股建議及資本化發行（並未計及根據售股建議可能獲認購之股份及因行使超

額配股權而將予發行之任何股份）後，董事將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十五部）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7及8節

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包括根據該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

為擁有之權益及短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將須於股份一旦上市後列入該

條例所指之股東名冊之權益，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買賣證券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之權益如下：

(a) 本公司

概約持股

姓名 身分 股數 百分比

黃銳林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 33,702,000股 10%

（附註1）

好倉

信託創立人 171,708,000股 51%

（附註1）

好倉

配偶權益 37,146,000股 11%

（附註1）

好倉

受控制法團權益之淡倉 13,650,000股 4.1%

（附註1）

淡倉

唐書文女士 受控制法團權益 37,146,000股 11%

（附註3）

好倉

信託創立人 171,708,000股 51%

（附註3）

好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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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約持股

姓名 身分 股數 百分比

配偶權益 33,702,000股 10%

（附註3）

好倉

受控制法團權益之 13,650,000股 4.1%

　淡倉 （附註2）

淡倉

附註：

1. 33,702,000股股份由 Wonder View（一家於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其全部已發行股本由

本公司主席黃銳林先生實益擁有）持有；另171,708,000股股份由 Huge Treasure 作為 The

Wong & Tong Unit Trust（由黃銳林先生及唐書文女士開設之單位信託）之受託人持有。黃

銳林先生亦被視為透過其配偶唐書文女士擁有37,146,000股股份之權益。

2. Huge Treasure（作為 The Wong & Tong Unit Trust 之受託人）所持171,708,000股股份中，有

13,650,000股股份乃借股協議之標的。

3. 37,146,000股股份由 Great Elite（一家於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其全部已發行股本由執

行董事唐書文女士實益擁有）持有；另171,708,000股股份由 Huge Treasure 作為 The Wong

& Tong Unit Trust（由黃銳林先生及唐書文女士開設之單位信託）之受託人持有。唐書文

女士亦被視為透過其配偶黃銳林先生擁有33,702,000股股份之權益。

(b) 聯屬法團

於聯屬法團

聯屬法團 之概約

名稱 董事姓名 身份 聯屬法團股份數目 持股百分比

Huge Treasure 黃銳林先生 實益擁有人 1股面值1美元之股份 50%

　（作為 The 好倉

　Wong & Tong

　Unit Trust 之 唐書文女士 實益擁有人 1股面值1美元之股份 50%

　受託人） 好倉

Tough Jeans 黃銳林先生 實益擁有人 3股每股面值1港元之 已發行

　Limited 無投票權遞延股份 無投票權

好倉 遞延股份之

60%



附 錄 六 法 定 及 一 般 資 料

— 280 —

於聯屬法團

聯屬法團 之概約

名稱 董事姓名 身份 聯屬法團股份數目 持股百分比

唐書文女士 實益擁有人 2股每股面值1港元之 已發行
無投票權遞延股份 無投票權
好倉 遞延股份之

40%

Bauhaus 黃銳林先生 實益擁有人 1股面值1港元之 已發行
　Holdings 無投票權遞延股份 無投票權
　Limited 好倉 遞延股份之

50%

唐書文女士 實益擁有人 1股面值1港元之 已發行
無投票權遞延股份 無投票權
好倉 遞延股份之

50%

5. 股份中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2及3節披露之股東權益及淡倉

緊隨完成售股建議及資本化發行後，據董事所知且並未計及根據售股建議可能
獲認購之股份及因行使超額配股權而將予發行之任何股份，以下人士（並非董事或
本公司之主要行政人員）將擁有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將須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2及3節之條文向本公司披露）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權利在
所有情況下於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
或以上權益：

名稱 股份數目 持有百分比

Huge Treasure（附註1） 171,708,000股 51%
好倉

13,650,000股 4.1%
淡倉

EAIT（附註2） 171,708,000股 51%
好倉

13,650,000股 4.1%
淡倉

Wonder View（附註3） 33,702,000股 10%
好倉

Great Elite（附註4） 37,146,000股 11%
好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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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此171,708,000股股份由 Huge Treasure 作為 The Wong & Tong Unit Trust 之受託人持有。

The Wong & Tong Unit Trust 全部單位皆由 The Wong & Tong Family Trust（由黃銳林先生

及唐書文女士為二人之後嗣為受益人而成立）擁有。Huge Treasure（作為 The Wong &

Tong Family Trust 之受託人）持有之171,708,000股股份中，13,650,000股股份乃借股協議之

標的。

2. EAIT 因其作為 The Wong & Tong Family Trust 受託人之身份，被視為擁有 Huge Treasure

作為 The Wong & Tong Unit Trust 之受託人所持股份及有關淡倉之權益。

3. Wonder View 為一家於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其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本公司執行董事

兼主席黃銳林先生實益擁有。

4. Great Elite 為一家於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其全部已發行股本由執行董事唐書文女

士實益擁有。

6. 個人擔保及保證

董事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零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七個

月就本集團經營之零售店租約向若干業主提供個人擔保。租約之個人擔保於截至二零零

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零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七個月或二零零四年十月三

十一日後解除。

7. 代理費或佣金

除本售股章程披露者外，於本售股章程刊發日期前兩年內，並無就發行或出售本公

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任何股份或貸款資本而給予任何佣金、折扣、經紀費或其他特殊

條款。

8. 免責聲明

除本售股章程披露者外：

(a) 概無董事或本公司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十五部）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上市或非上市衍生工具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7及8節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將須於股份一旦上市後列入該條例所指之股東名冊之權

益，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買賣證券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

(b) 除上文「服務合約詳情」一段所披露者外，董事及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間並無

訂立任何現有或建議訂立之服務合約（不包括於一年內到期或僱主可毋須賠償

（法定賠償除外）情況下，於一年內終止之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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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董事或本附錄「專家之同意書」一段所列專家概無於創辦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

中，或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於緊接本售股章程刊發日期前兩個年度內已收購

或出售或租賃或建議收購或出售或租賃之任何資產中，擁有任何直接或間接權

益；

(d) 概無董事於本售股章程刊發日期仍存在之任何對本集團整體業務而言屬重大之

合約或安排中擁有重大權益；

(e) 在並無計及根據售股建議可能認購之股份及行使超額配股權而可予發行之股份

之情況下，概無董事得悉任何人士（並非董事或本公司之主要行政人員）將於緊

隨完成售股建議及資本化發行擁有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將須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2及3節之條文向本公司披露），或直接或間接

擁有10%或以上任何類別之股本（有權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

面值；及

(f) 概無本附錄「專家之同意書」一段所列專家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中擁有任何股

權，或有權（不論可否依法強制執行）認購或提名人士認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

之證券，而該等專家亦非本集團之行政人員或僱員或受聘於上述職位。

D. 購股權計劃

條款概要

根據本公司全體股東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二日通過之書面決議案所採納之購股權

計劃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1. 參與者及目的

董事可酌情邀請屬以下任何參與者類別之人士接納購股權以認購股份：

(a) 本公司、其任何附屬公司或本集團持有任何股本權益之實體（「投資實體」）

之任何僱員（不論是全職或兼職），包括本公司、任何有關附屬公司或任何

投資實體之執行董事；

(b) 本公司、任何附屬公司或任何投資實體之任何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

行董事；

(c) 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或任何投資實體之任何貨物或服務供應商；

(d) 本集團或任何投資實體之任何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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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向本集團或任何投資實體提供研究、開發、其他技術支援或服務之任何諮

詢人、顧問、經理及行政人員；及

(f) 本集團或任何投資實體之任何股東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或任何投資實體

所發行任何證券之任何持有人；

而就購股權計劃而言，本公司可向屬上述任何類別參與者之一位或以上人士全資或

實益擁有之公司授出購股權。

有關上述任何類別參與者獲授購股權之資格基準，將不時由董事按彼等對本集

團之發展及增長之貢獻全權酌情釐定。

購股權計劃旨在使本集團可向經挑選之參與者授出購股權，以獎勵或回報彼等

對本集團之貢獻。

2. 股份價格

認購價（按購股權計劃所述予以調整）為董事會或任何就此獲正式授權之委員會

釐定之認購價，將不少於(i)股份面值；(ii)股份於授出購股權當日（必須為營業日），

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示收市價；及(iii)股份於緊接授出購股權當日前五個營業日，聯

交所每日報價表所示平均收市價（以最高者為準）。

3. 股份數目上限

(a) 因行使根據購股權計劃或本集團採納之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已授出但隨時

尚待行使之所有未行使購股權而可能發行之股份數目，合共不得超過相等

於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本30%之股份數目。倘是次授出購股權會導致超過

本段所指之限額，則不會根據購股權計劃或本集團採納之任何其他購股權

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b) 因根據購股權計劃及本集團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將予授出之所有購股權（不

包括（就此而言）根據購股權計劃及本集團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之條款已失

效之購股權）獲行使而可能發行之股份總數，合共不得超過於完成售股建

議及資本化發行後而股份在聯交所首次開始買賣時已發行股份之10%（「一

般計劃限額」），惟：

(i) 根據(a)段及在不影響(b)(ii)段之情況下，本公司可透過刊發通函及股東

於股東大會上批准更新一般計劃限額，但因根據購股權計劃及本集團

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將予授出之全部購股權獲行使而可能發行之股份

總數不得超過批准是項限額當日已發行股份之10%。在計算限額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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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根據購股權計劃及本集團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將予授出之購股權

（包括已根據購股權計劃或本集團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而尚未行使、

註銷、失效或行使之購股權），不會計算在內；及

(ii) 根據(a)段及在不損及(b)(i)段之情況下，本公司可透過刊發遵守上市規

則第17.03(3)條註釋(1)及17.06條及／或上市規則所指定之上述其他規定

之通函及經股東在股東大會上另行批准，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一般計

劃限額以外之購股權，或向本公司於尋求有關批准前已特別指定之參

與者授出超越(b)(i)段所述之限額（倘適用）。

4. 各參與者之配額上限

於任何十二個月期間，因購股權及根據本集團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已授予每一

名承授人之購股權獲行使（包括已行使或尚未行使購股權）而已發行及將予發行之股

份總數，不得超過當時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1%。倘於直至進一步授出購股權當日止

之十二個月期間根據購股權計劃向承授人進一步授出購股權，會導致因根據購股權

計劃及本集團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授予有關人士之購股權及建議授出之購股權（包

括已行使、註銷及尚待行使之購股權）全部獲行使而已發行股份及將予發行之股份

超過已發行股份1%，則必須(i)由本公司向股東刊發通函以遵守上市規則第17.03(4)條

及17.06條及／或上市規則所指定之其他該定規定及(ii)獲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

准（有關承授人及其聯繫人士放棄投票）方可進一步授出購股權。

5. 向關連人士授出購股權

根據購股權計劃，向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及其任何聯繫人士授出購股

權，必須經獨立非執行董事（不包括屬於建議承授人之任何獨立非執行董事）批准。

若直至向主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或任何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授出任何購股權當

日（包括該日）止十二個月期間，向彼等授出有關購股權，會導致因行使已授出及將

予授出之所有購股權（包括已行使、註銷及尚未行使購股權）而已發行及將予發行的

股份：

(a) 合共超過已發行股份之0.1%；及

(b) 根據股份於各要約日期之收市價計算，總值超過5,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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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須由本公司向股東刊發通函以遵守上市規則第17.04條及17.06條及／或上市規則所

指定之該等其他規定及經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上以投票表決方式批准進一步授出

購股權。

6. 行使購股權的時間

購股權可於購股權期間內隨時根據購股權計劃之條款行使。該期間不得超過由

購股權被視為將予授出及獲接納之日起計十年。於接納建議後，將須支付1港元代

價。

7. 表現目標

除非董事另行決定及向承授人授出購股權之要約所述外，否則承授人毋須於按

購股權計劃行使任何購股權前達到任何表現目標。

8. 持有購股權之最短期限

董事會有絕對酌情權於要約授出購股權之時設定購股權獲行使前必須持有之最

短期限。

9. 權利屬承授人個人所有

購股權應屬於承授人個人所有，故不得予以轉讓或出讓。

10. 離職時之權利

倘購股權承授人因自願離職或根據其僱傭合約之條文終止受僱（裁員除外），或

因其任職公司不再為本集團或投資實體之成員公司而辭退於本集團之職位，則其所

有購股權將於其離職當日自動失效（以尚未行使者為限）及終止，惟董事可按絕對酌

情權另行終止。

11. 終止僱用或身故時之權利

倘購股權承授人於全面行使其購股權前由於健康欠佳、傷殘、身故或按照其僱

用條款退休，則承授人或承授人之遺產代理人可於承授人身故或終止受僱當日起計

六個月內或於有關購股權期間屆滿時（以較早日期為準）行使所有或部份購股權，否

則購股權將告失效，惟董事可按絕對酌情權另行終止。

12. 股本變動之影響

倘本公司削減、拆細或合併股本，或進行資本化發行或供股，根據購股權計劃

每份購股權（以尚未行使者為限）所包含之股份數目或面值及／或認購價格可按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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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恰當之方式（須獲本公司之核數師或獨立財務顧問書面核證調整建議為公平合

理，並符合上市規則第17章之規定）予以調整，惟(i)承授人有權獲得之本公司股本比

例必須與於作出該等調整之前相同；(ii)不得提高有關任何購股權的總認購價；及(iii)

行使任何購股權時之認購價不得少於股份面值。

13. 全面收購建議時之權利

倘向股份之全部持有人提出全面收購建議（即初步提出之收購建議而倘其獲達

成，則收購人將會擁有本公司之控制權）或任何人士已取得本公司控制權，則董事

應盡快在上述情況發生後知會承授人，而承授人將可於該全面收購建議成為或宣佈

成為條件之日起十四日內隨時行使全部或部分購股權（以尚未行使者為限）；於上述

行使期限屆滿後，任何購股權（以尚未行使者為限）將會失效及終止。

14. 清盤時之權利

倘本公司向其股東發出通告，通知召開股東大會，以考慮及酌情通過決議案將

本公司自動清盤，則本公司須於寄發該通告予本公司每位股東告當日或其後盡快將

該通告寄發予各承授人，據此，每位承授人（或其合法遺產代理人）有權於上述本公

司擬舉行股東大會前四(4)個營業日內隨時向本公司發出通知書連同該通知書所指股

份之總認購價匯款後，行使其全部或當中任何購股權（只要尚未行使），按此，本公

司須盡快向該承授人配發有關股份並入賬列作繳足，惟無論如何不可遲於緊接擬舉

行股東大會當日前之該個營業日。

15. 妥協或安排之權利

倘建議本公司與其股東或債權人達成妥協或安排，則本公司會於向股東或債權

人寄發有關召開大會，以考慮該妥協或安排的通知當日，通知所有承授人，屆時承

授人（或倘獲准許，則為其遺產代理人）可於及直至上述期間起至其後兩個曆月之日

或法院批准有關妥協方案或安排之日（以較早者為準）止期間屆滿時隨即行使其購股

權，惟須待有關妥協方案或安排獲法院批准及生效時，方可如上行使購股權。於該

妥協或安排生效後，則除按本段而獲行使的購股權外，所有購股權將告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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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股份之地位

因行使購股權項下之購股權而將予配發之股份，將須受到當時生效之細則之所

有條文所限制，並與於承授人之姓名登記於本公司之股東名冊當日已發行，且全面

繳足之其他股份享有同等權益；惟於有關登記日期前之日，該等股份不會獲派將或

建議分派予股東名冊上之股份持有人之任何股息。

17. 購股權計劃期間

由採納日期起十年期間，購股權計劃將一直生效。

18. 註銷購股權

註銷已授出但尚未行使之任何購股權必須由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有

關承授人及彼等之聯繫人士須放棄投票）。

19. 終止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可於股東大會上透過普通決議案終止購股權計劃，或董事會或就此獲正

式授權之任何委員會可隨時終止購股權計劃之運作。在這情況下，則不會再提呈任

何購股權，但終止購股權計劃前所授出之購股權，將繼續根據購股權計劃而有效及

可予行使。

20. 更改

董事可不時以絕對酌情權豁免或（倘彼等認為適當）修訂購股權計劃之規則之條

款及條件，但下列各項則須經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予以修訂：

(a) 更改購股權計劃中有關上市規則第17.03 條所列事項之條款及條件而使

購股權計劃參與者獲益；

(b) 購股權計劃條款及條件之重大改動，但根據購股權計劃條款自動生效之改

動則除外；及

(c) 更改已授出購股權之條款及條件。

就購股權計劃條款之任何改動而對董事之授權作出任何變動，必須獲本公司股

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而購股權計劃經修訂之條款仍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7章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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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購股權失效

購股權將於下列最早日期失效（以尚未行使者為限）：

(a) 購股權有效期屆滿時；

(b) 接納所獲授購股權之期限屆滿時；

(c) 上文第10至11段及第13至15段所述各期間屆滿時；

(d) 本公司開始清盤之日；及

(e) 承授人向任何第三者出讓、出售、轉讓、抵押或按揭購股權，或以第三者

為受益人而使購股權涉及產權負擔或設立任何有關利益。

22. 購股權計劃之現狀

購股權計劃須待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該計劃及據此可能授出之任何購股權，

以及批准於採納購股權計劃當日已發行之股份及因行使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

權而可能予以發行之股份上市及買賣後，始可作實。

於本售股章程刊發日期，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而已授出或同意授出任何購股

權。

本公司已向聯交所上市委員會申請批准購股權計劃；其後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

購股權及因行使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而可能予以發行之股份上市及買賣。

E. 有關上市規則及公司條例之豁免

根據公司條例附表三第一部分第27段，本公司須於本售股章程收錄緊接刊發本售股章程

前三個財政年度前本集團及 Kai Yip 集團總貿易收入或銷售營業額的聲明。

根據公司條例附表三第二部分第31段，本公司須於本售股章程收錄緊接刊發本售股章程

三個財政年度前本公司核數師及申報會計師就本集團及 Kai Yip 集團緊接本售股章程刊發

前三個財政年度各年之財務業績出具之報告。

根據上市規則第4.04(1)及4.04(2)條，本公司於本售股章程收錄涵括緊接本售股章程刊發

前三個財政年度各年本集團及 Kai Yip 集團之綜合業績。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年各年及截至二零零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七個月本集團之

會計師報告及 Kai Yip 集團之會計師報告已編妥並分別載於本售股章程附錄一及附錄二。

然而，由於本售股章程乃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後不久刊發，故會計師報告並無涵括截



附 錄 六 法 定 及 一 般 資 料

— 289 —

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全年，原因是此做法對本公司及而言屬過重負擔，而如此短時

間內亦不可能審定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業績。

在此情況下，本公司已向證監會申領豁免證書，要求豁免嚴格遵守公司條例附表三第27

及31段有關在本售股章程中收錄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全年本集團之會計師報告及

Kai Yip 集團之會計師報告，所基於理由為此做法對本公司及而言屬過重負擔。本公司已

就此獲證監會根據公司條例第342A(1)條批出豁免證書。

本公司亦已向聯交所申請批准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4.04(1)及4.04(2)條，並已獲聯交

所批出有關豁免。

董事確認，彼等已就本集團及 Kai Yip 集團進行盡職審查，以確保除本售股章程所披

露外，截至本售股章程日期，本集團或 Kai Yip 集團之財務狀況自二零零四年十月三十一

日以來並無任何重大逆轉，亦無發生任何可重大影響本售股章程附錄一及附錄二所載本集團

之會計師報告及 Kai Yip 集團會計師報告所示財務資料之事件，條件是本售股章程（預期於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或之前刊發）須列載豁免詳情。

F. 其他資料

1. 遺產稅、稅務及其他彌償保證

黃銳林先生、唐書文女士、陳志強先生、何建貞女士、Wonder View、Great Elite、

Ken Union 及 Huge Treasure 作為 The Wong & Tong Unit Trust 之受託人已各自就下列

各項作出共同及個別彌償保證：稅項及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可能因於售股建議成為無條

件當日或之前向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轉讓任何財產（定義見香港遺產稅條例第35條）而應

付之香港遺產稅，以及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於售股建議成為無條件當日或之前可能應付

之其他稅項，惟以下若干情況則除外，包括(i)已就上述稅項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截至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年各年及截至二零零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七個月之經審核

賬目作出撥備；(ii)若非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某些作為或不作為或未經彌償人事先同意或

協定而自動產生之交易（不論是單獨或連同某些其他作為、不作為或交易一起發生）即不

會產生稅項（屬日常業務過程或於彌償保證契據成為無條件當日或之前產生者除外）；或

(iii)已就稅項計提超額撥備或設立過多儲備；或(iv)因彌償保證契據成為無條件後生效之

法律或慣例任何追溯性變動而產生或招致稅項。

黃銳林先生、唐書文女士、陳志強先生、何建貞女士、Wonder View、Great Elite、

Ken Union 及 Huge Treasure 作為 The Wong & Tong Unit Trust 之受託人已各自就本售

股章程附錄四第一類第一項物業租約（統稱「租約」）作出共同及個別彌償保證：倘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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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獲繼續使用租約項下任何物業，而是由於業權文件之缺失及／或未取得承押人同意，

黃銳林先生、唐書文女士、陳志強先生、何建貞女士、Wonder View、Great Elite、

Ken Union 及 Huge Treasure 作為 The Wong & Tong Unit Trust 之受託人將盡力確保本

集團使用及佔用替代物業及共同及個別彌償任何有關下列產生之費用、申索、虧損及負

債：(i)任何本集團生產設施及倉庫之重置；(ii)因本集團生產設施及倉庫重置到其他替代

物業本集團業務產生之損失；及(iii)租約及替代物業之剩餘租期應付租金之差額。

董事已獲悉，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於開曼群島不大可能就遺產稅而須承擔任何重大

責任。

2. 訴訟

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概無涉及任何重大訴訟或仲裁，且就董事所知，本集團任何成

員公司亦無尚未了結或可能面臨的重大訴訟或索償。

3. 保薦人

新鴻基已代表本公司向聯交所上市委員會申請批准已發行及根據本售股章程所述將

予發行之股份，以及超額配股權及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獲行使而須予發行之任

何股份上市及買賣。

4. 開辦費用

本公司之開辦費用估計約16,000港元，由本公司支付。

5. 發起人

本公司之發起人為黃銳林先生及唐書文女士。除本售股章程所披露者外，緊接本售

股章程日期刊發前兩年內，發起人並無就售股建議或本售股章程所述有關交易獲支付或

建議獲支付、配發或給予任何現金、證券或其他利益。



附 錄 六 法 定 及 一 般 資 料

— 291 —

6. 專家之同意書

新鴻基、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美國評值有限公司、Conyers Dill & Pearman、廣東
恆益律師事務所及理律法律事務所已就本售股章程之刊發，書面同意按本售股章程之形
式及涵義，轉載其報告、估值證書、函件、意見或意見摘要（視情況而定），以及引述其
名稱，且至今並無撤回同意書。

名稱 資格

新鴻基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持牌法團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美國評值有限公司 物業估值師

Conyers Dill & Pearman 開曼群島律師

廣東恆益律師事務所 中國法律顧問

理律法律事務所 台灣法律顧問

7. 約束力

若根據本售股章程提出認購申請，本售股章程即具效力，使所有有關人士均受香港
公司條例第44A及44B條之所有適用條文（罰則條文除外）約束。

8. 其他事項

(a) 除本售股章程披露者外：

(i) 於本售股章程刊發日期前兩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發行或同
意發行繳足或部分繳足之股份或借貸資本，以換取現金或現金以外之代
價；

(ii) 於本售股章程刊發日期前兩年內，概無因發行或出售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
公司之股份或借貸資本而授出佣金、折扣、經紀佣金或其他特別條款；

(iii) 於本售股章程刊發日期前兩年內，概無因認購、同意認購、促使認購或同
意認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任何股份而支付或須支付任何佣金（支
付予分包銷商之佣金除外）；

(iv) 於本售股章程刊發日期前兩年內，概無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股份或
借貸資本附有購股權或有條件或無條件同意附有購股權；及

(v) 自二零零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即本集團最近期經審核合併財務報表之編製
日期）以來，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或前景並無任何重大不利變動。

(b) 本公司並無發起人股份、管理股份或遞延股份。

(c) 本公司已作出一切必要安排，使股份獲准在中央結算系統內結算及交收。




